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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保護宣導教育，同時透過辦理社區防暴培力研習營活動，將家庭暴力預防觀念帶入社區

。 

四、針對兒少因父母等照顧者因素致影響其照顧保護情形之高風險家庭，政府持續與民間團體合作

推動高風險家庭關懷處遇服務，而為能及早發現需要關懷兒童，並推動「6 歲以下弱勢兒童主

動關懷方案」，包括父母入監所服刑、未按時預防接種、戶所逕為出生登記、未納健保及領

有生活扶助之兒童，皆責請矯正、衛生、戶政及社政人員能主動積極確認或查訪。為能落實 6

歲以下弱勢兒童主動關懷，由政府各部門共同關心兒童，本部亦刻正蒐集各界意見，研議修

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或其他加強落實措施，以期能收預防兒童虐待事件發生之效

。 

五、在兒少保護通報案件調查與處遇部分，本部建置保護資訊系統，積極督導地方政府落實處理通

報案件，及時維護兒少安全，近年並推動結構化安全評估模式，引導社工人員評估兒少受虐

各項危險因素，並審慎評估家庭保護能力，並與家庭成員及社區共同擬訂安全計畫，維護兒

少安全，而各地方政府並與民間團體合作推動兒少保護家庭處遇服務及親職教育，俾家庭功

能之增強，以提升或改善照顧保護兒少之能力，必要時並透過保護安置或聲請保護令等方式

維護兒少權益。 

六、為能策進兒少保護政策措施，針對嚴重兒少虐待或虐待致死案件，本部與地方政府定期召開跨

部門檢討會議，由社政、衛生、教育、警政及相關部門共同檢討各案件在預防及處理過程須

再改善之環節，針對各部門須改進政策措施並積極列管追蹤。另行政院社會福利推動委員會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推動小組、本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推動小組等平臺，亦由關心

兒少保護議題之學者專家持續提供建議及具體改進作法，本部將持續與地方政府合作推動兒

少保護服務工作。 

七、我國近 3 年持續宣導兒少保護觀念，包括醫事人員、教育人員、警察人員及社工人員…等專業

人員能落實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兒少保護通報案件數確有增加，然地方政府受理通報後確認

之受虐兒少人數，則由 1 萬 9,174 人下降為 1 萬 1,589 人，兒童虐待防治各項措施已有初步成

果，未來將積極精進地方政府通報案件調查處理之專業能力，並與衛生醫療、教育、警政社

區鄰里積極合作，使兒童之安全與權益能夠獲得保障。 

（六十四）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日前遙控空拍機撞 101 大樓事件，建

議中央政府應就遙控無人航空器管理研議修法以維安全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35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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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維安全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因應無人駕駛航空器活動漸增，行政院已於 104 年 7 月召開會議，決定由空域、器材及人員三

大主軸強化管理，並要求本部於 9 月中旬前完成民用航空法第一波法規修正草案。經本部綜

合考量公共安全、社會環境及兼顧產業發展，並參酌國際民航組織、美國、歐盟、日本及韓

國等相關法令規範，已研擬完成「民用航空法」修正草案，期間並已邀集國防部、內政部、

經濟部、法務部、金管會及國發會等 26 個中央各部會與臺北市政府等 8 個地方單位共同研商

，參依會議結論據以調整修正草案內容，並已於 104 年 9 月 15 日函報行政院審議。 

二、經本部綜合考量公共安全、社會環境及兼顧產業發展之需要，已研擬完成之「民用航空法」修

正草案共計十四條，其中針對遙控無人航空器已增訂「遙控無人航空器」專章，謹摘述修正

重點說明如次： 

(一)參酌國際民航公約及日本航空法，增訂遙控無人航空器，並修正航空器失事、重大意外

、意外事件、民用航空運輸業與普通航空業之定義。 

(二)明定遙控無人航空器之管理及權責劃分；最大總重（含機體、燃料、裝備酬載等設計重

量）十五公斤以上自用遙控無人航空器之性能、酬載已可執行特定任務，如農噴、監視

等，樣態複雜且需具有一定操作技能，容易影響操作人及地面人員財產安全，而營利用

遙控無人航空器飛航作業因涉及經營能力與社會責任，故此兩者均由本部民航局納入管

理；另影響層面較小之自用遙控無人航空器最大總重未達十五公斤者，則由所在直轄市

、縣（市）政府依其自治法規管理。 

(三)自用遙控無人航空器最大總重十五公斤以上者，規定應經註冊，並由持有經測驗合格發

給遙控無人航空器人員測驗合格證之操作人操作，始得執行飛航活動。以遙控無人航空

器執行營利性飛航業務，規定該等作業應具備之條件，並經核准後始得執行飛航作業。 

(四)明定遙控無人航空器非經核准，不得於民用航空法第四條所規定之禁航區、限航區及第

三十四條所規定之航空站及飛行場四周一定範圍從事作業或活動；另明定直轄市、縣（

市）政府得依所轄區域之人口居住特性及公共利益等需要，於禁航區、限航區、航空站

及飛行場四周一定範圍外之其他區域，訂定從事遙控無人航空器作業或活動之禁止、限

制區域及事項並公告。 

(五)參酌美國特別聯邦航空法規、日本航空法及韓國航空法施行細則，明定遙控無人航空器

操作規定與目視操作距離限制。 

(六)明定遙控無人航空器其所有人及操作人於發生事故損害他人時之賠償責任與其賠償額，

及自用遙控無人航空器最大總重十五公斤以上及營利用遙控無人航空器之所有人，應投

保責任保險之規定。 

(七)為使遙控無人航空器之操作人能遵守規定，明定其違反義務之處罰規定與處罰機關。 

三、本次民用航空法之修正草案已針對遙控無人航空器之管理權責、管理方式、使用空域限制、操

作規定、賠償責任、保險及處罰等已有明確規範，未來在修法完成及地方政府完成自治法規

訂定後，將可有效健全我國遙控無人航空器管理體制。 


